
 

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二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民國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地    點：尊爵大飯店(桃園縣桃園市莊敬路 1段 300號) 

出席股數：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共計 20,811,454股，佔本公司

發行股份總數 38,779,050股之 53.66%。 

主席：游素冠                                   記錄：簡婉怡 

一、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份總數已逾法定股數，宣佈開會) 

二、行禮如儀 

三、主席致詞：略 

四、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一○一年度營業狀況，謹請 公鑑。(請參閱附錄一) 

（二）監察人審查一○一年度決算表冊，謹請 公鑑。(請參閱附錄二) 

 (三) 修訂「董事會議事規則」案，謹請 公鑑。(請參閱附錄三) 

 (四) 報告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對本公司可分配盈餘之調整情形及所提列之

特別盈餘公積數額，謹請 公鑑。 

      說明：(一)依金管會於民國 101年 4 月 6日發布之金管證發字第

1010012865號函說明三之規定。 

(二)本公司依前開函令說明二(一)規定，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時，帳列累積換算調整數利益於轉換日因選擇採用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第 1號「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豁免項目而轉

入保留盈餘部分為新台幣 27,232仟元，原應依規定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惟因轉換日因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產生之保

留盈餘增加數為新台幣 26,375 仟元，故僅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新台幣 26,375仟元。合計民國 101年 1月 1日開帳日特別盈

餘公積餘額為新臺幣 30,011 仟元，另本公司於民國 101年 12

月 31日該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數額仍為新臺幣 26,375 仟元。  

(三)本公司因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並經提列前述特別盈餘公積

數額後，致民國 101年 1月 1日開帳日及民國 101 年 12月 31

日未分配盈餘分別增加/減少新臺幣 0仟元及增加新臺幣 80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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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一年度決算表冊案，敬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民國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含合併)，業經本公

司董事會決議通過。其中財務報表(含合併)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黃益輝及郭紹彬會計師查核竣事，並送請監察人審查完竣，出具

審查報告書在案。 

(二)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錄

一及附錄四。 

(三)謹敬請  承認。 

決 議 :目前出席股東代表之出席股數為 20,811,454 股，經主席徵詢目前出席

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一○一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期初未分配盈餘計新台幣 108,476,078元，一○一年度稅後 

淨利新台幣 27,002,643元，依公司法規定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 

公積，擬按本公司章程規定分派，建議分派董、監事酬勞新台幣 

570,000 元，員工紅利新台幣 2,330,000 元，另擬配發股東現金股 

利每股新台幣 0.55元及股東股票股利每股新台幣 0.05 元，並計算 

至元為止，配發不足一元之股利，由本公司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  

        (二)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除息基準日及其它相關事 

宜。 

        (三)嗣後如因本公司辦理國內外之現金增資、國內外可轉換公司債轉換 

成普通股、員工認股權憑證轉換成普通股、買回公司股份或轉讓股 

份給予員工、或其他因素造成本公司股本發生變動，致影響流通在 

外股數，股東配息比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 

辦理相關事宜。 

(四)本公司一○一年盈餘分配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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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 目前出席股東代表之出席股數為 20,811,454 股，經主席徵詢目前出席

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公司章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 為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 

(二) 本公司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五。 

(三) 敬請 公決。 

決 議 : 目前出席股東代表之出席股數為 20,811,454 股，經主席徵詢目前出席

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配合法令修訂及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

六。 

(三)敬請 公決。 

決 議 : 目前出席股東代表之出席股數為 20,811,454 股，經主席徵詢目前出席

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配合法令修訂及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

規則部分條文。 

(二)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七。 

(三)敬請 公決。 

決 議 : 目前出席股東代表之出席股數為 20,811,454 股，經主席徵詢目前出席

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為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

程序部分條文。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八。 

(三)敬請 公決。 

決 議 : 目前出席股東代表之出席股數為 20,811,454 股，經主席徵詢目前出席

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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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董監事選舉辦法」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為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擬修訂本公司董監事選舉辦法部分

條文，並將其更名為「董事選舉辦法」。 

(二)本公司董監事選舉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錄九。 

(三)敬請 公決。 

決 議 : 目前出席股東代表之出席股數為 20,811,454 股，經主席徵詢目前出席

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  董事會提 

案 由：全面改選董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一) 擬全面改選董事，第四屆全體董事任期至一○二年股東常會改選 

後即卸任。 

        (二) 擬選舉董事七席，其中含獨立董事三席，任期三年，自民國一○ 

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起至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止。 

        (三) 獨立董事侯選人名單如下: 

獨立董事候選

人 

吳鴻祺 呂谷清 彭政杰 

學歷 1.美國 Boston 

University財務

金融博士候選人 

2.美國 Arthur D. 

Little管理學院

管理科學碩士  

3.國立政治大學企

業管理碩士 

4.國立台灣大學機

械工程學士 

1.澳洲Melbourne

大學企管碩士 

2.台灣大學工管系

學士 

 

University of 

Wisconsin-Ｍ

adison 財務碩士 

經歷 1.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主任秘書 

2.中國輸出入銀行

理事 

 

1.平成電子(股)公

司產品部經理 

2.英華達（股）公

司產品部經理 

3.億泰興電子(股)

公司董事 

 

1.中華開發工業

銀行投資部經

理 

2.卓智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財務

部經理  

3輝城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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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董事候選人 吳鴻祺 呂谷清 彭政杰 

現職 1. 倍微科技公司監

察人 

2.矽瑪科技(股)公

司獨立董事 

3.奕力科技公司獨

立董事 

4.矽瑪科技（股）

公司薪酬委員會

委員 

5.融程電訊(股)公

司薪酬委員會委

員 

6.和椿科技(股)公

司薪酬委員會委

員 

7.奕力科技(股)公

司薪酬委員會委

員 

1.融程電訊股份有

限公司總經理 

2.矽瑪科技(股)公

司薪酬委員會委

員 

 

中華開發工業銀

行投資部經理 

 

持有股數 0 0 0 

 

選舉結果： 

 

職稱 姓名 當選權數 

董事 游素冠 41,097,670 

董事 劉定宇 37,562,168 

董事 奭瑪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32,930,583 

董事 鈺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30,919,303 

獨立董事 吳鴻祺      6,818 

獨立董事 呂谷清      6,818 

獨立董事 彭政杰      6,818 

 

第八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解除本公司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規定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依公司法第 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 

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如本公司董事改選後有上述情事時，在無損及本公司之利益前提

下，同意解除該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禁止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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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名單，請參閱附錄十。 

(三) 敬請  公決。   

決 議 : 目前出席股東代表之出席股數為 20,811,454 股，經主席徵詢目前出席

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七、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上午九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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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本公司過去兩年受國際經濟因素及原最大客戶受產業變化影響銷售成

績大幅衰退，導致本公司過去兩年業績獲利狀況不如預期，也因此在過去這段期

間本公司積極進行內部組織調整及改變過往銷售策略，在全體員工共同努力下，

這些調整策略在去年(101年)第二季後逐步看到成果，整個公司獲利狀況也在去

年第二季後開始轉虧為盈，在去年第四季達到高峰，單季獲利狀況是過去兩年內

獲利狀況最佳的一季；雖然策略調整略顯成功，但本公司仍不以此為滿，改善策

略方針仍將持續進行以隨時因應產業瞬息變化，期能在未來仍將持續交出令投資

股東滿意的成績單。 

 

一、一○一年度營業結果報告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一○一年度 一○○年度 成長金額 成長率( % ) 

營業收入 1,229,820 1,164,456 65,364  5.61% 

營業成本 897,518 871,151 26,367  3.03% 

營業毛利 332,302 293,305 38,997 13.30% 

營業費用 209,863 229,093 (19,230) -8.39% 

營業淨利 122,439 64,212 58,227 90.68% 

營業外收入 18,015 19,133 (1,118)  -5.84% 

營業外支出 107,267 55,435 51,832 93.50% 

稅前淨利 33,187 27,910 5,277  18.91% 

所得稅費用 6,184 4,744 1,440 30.35% 

稅後淨利 27,003 23,166 3,837  16.56% 

 

(二)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未編列 101 年財務預測，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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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年度 

項目   

 

一○一年度 
 

一○○年度 

負債佔資產比例(%) 32.26 29.59 

長期資金佔固定資產比例(%) 567.68 543.88 

流動比率(%) 189.26 193.76 

速動比率(%) 182.66 189.57 

利息保障倍數 43.55 109.60 

資產報酬率(%) 2.31 1.76 

股東權益報酬率(%) 3.26 2.54 

佔實收資本

比率(%) 

營業利益 31.57 16.67 

稅前純益 8.56 7.24 

純益率(%) 2.20 1.99 

每股盈餘(元) 0.70 0.60 

  註：每股盈餘係按追溯調整後股數計算 

(四) 一○一年度研發成果如下: 

101年度 

產品開發： 

1. Audio Jack 連接器開發.(AJ3F5F/AJ3F5M/AJ3F7C/AJ3F7E/AJ3G2A) 

2. DC JACK 連接器開發.(AJ267F/AJ267H/AJ267M/AJ267N) 

3. Micro-HDMI公/母端連接器開發.(MJ866D/MP866E) 

4. Battery 連接器開發.(MJ920A) 

5. RJ45連接器開發.(MJ303C) 

6. I/O 12 Pin/30 Pin連接器開發.(MP806E/MP808G/MP808M) 

7. Audio Jack防水連接器開發.(WP3E8A) 

8. Micro-USB 防水連接器開發.(WP812B) 

9. Dongle&Cable 相關產品開發(DJ810G) 

技術開發： 

1. 相關連接器防水功能技術延伸與拓展(Audio/Micro-USB) 

2. 外觀件產品技術延伸與拓展(Dongle) 

3. Cable 技術延伸與拓展(HOT BAR 制程) 

專利: 

1. 防水連接器(Micro-USB) 

2. 左右兩側之端子具直立式延伸部之連接器(USB-3.0) 

3. 具組裝式舌板之連接器(Mini-DP) 

4. RJ45訊號連接器(RJ45) 

5. 能固定於插接位置之連接器結構(Cable Mini-DP)  

6. 具彎折式端子之訊號連接器(USB-3.0) 

 

董事長：游素冠       經理人：游素冠       會計主管：黃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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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茲准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之一○一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永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黃益輝、郭紹彬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暨

盈餘分配之議案，復經本監察人查核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法第二

一九條之規定，繕具報告，  敬請 鑒察。 

 

此  致 

 

本公司一○二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許梅芳 

監察人：陳致守 

監察人: 鈺隆投資(股)公司 

代表人: 蔡耀裕 

 

中 華 民 國 一 ○ 二 年 三 月 七 日 

 

10



 

附錄三 

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則修訂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5.1 本公司董事會每季召集乙次，

召集時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

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但遇有

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本公司董事會每季召集乙次，

召集時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

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

時，得隨時召集之。 

 

配合審計

委員會設

立修訂 

5.6.2 董事會進行中，非擔任董事之

相關部門經理人員應列席會

議，報告目前公司業務概況及

答覆董事提問事項，以協助董

事瞭解公司現況，作出適當決

議。另亦得邀請會計師、律師

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提

供專家意見以供董事會參考。  

 

董事會進行中，非擔任董事之

相關部門或子公司經理人員應

列席會議，報告目前公司業務

概況及答覆董事提問事項，以

協助董事瞭解公司現況，作出

適當決議。另亦得邀請會計

師、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

會議及說明，但討論及表決時

應離席。提供專家意見以供董

事會參考。 

配合法令

規定 

5.6.3 監察人列席董事會陳述意見

時，得參與議案討論，但對於

專屬董事會職權之事項，無表

決權。 

本條文刪除 配合審計

委員會設

立刪除本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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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5.11.1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

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

財務報告。三、依證券交易

法（下稱證交法）第十四條

之一規定訂定或修訂內部

控制制度。 四、依證交法

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

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 易、資金

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

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

為之處理程序。五、募集、

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

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

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

免。 七、依證交法第十四

條之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

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

事會決議事項或主管機關

規定之重大事項。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

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

畫。 二、年度財務報

告及半年度財務報

告。但半年度財務報告

依法令規定無須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者，不在

此限。三、依證券交易

法（下稱證交法）第十

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

修訂內部控制制度。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

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

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 易、

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

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

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

理程序。五、募集、發

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

質之有價證券。 六、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

主管之任免。七、對關

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

係人之重大捐贈。但因

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

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

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

認。 八、依證交法第

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

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

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

議事項或主管機關規

定之重大事項。 

配合法令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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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5.11.1 -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

人指證券發行人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

之關係人；所稱對非關

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

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

累積對同一對象捐贈

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

以上，或達最近年度經

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

告營業收入淨額百分

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五以上者。（外國

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

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

元者，本項有關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五之金

額，以股東權益百分之

二點五計算之。）前項

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

董事會召開日期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提董事會決議通

過部分免再計入。 

配合法令修定 

6.2.1 七、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

議方法與結果、董事、監察

人、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

要、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

錄或書面聲明暨獨立董事

依 5.11.2規定出具之書面

意見。 

七、討論事項：各議案

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

事、專家及其他人員發

言摘要、反對或保留意

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明暨獨立董事依

5.11.2規定出具之書

面意見。 

配合審計委員會

設立修訂 

6.2.1 八、臨時動議：提案人姓

名、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

果、董事、監察人、專家及

其他人員發言摘要、反對或

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

聲明。 

八、臨時動議：提案人

姓名、議案之決議方法

與結果、董事、專家及

其他人員發言摘要、反

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

錄或書面聲明。 

配合審計委員會

設立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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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6.2.4 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

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

內分送各董事及監察人。並應

列入本公司重要檔案，於本公

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員

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分

送各董事。並應列入本公司重要

檔案，於本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

存。 

配合審計

委員會設

立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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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4000
4110 $1,249,306 101.58 $1,176,934 101.07
4170 (5,031) (0.40) (7,378) (0.63)
4190 (14,452) (1.18) (5,100) (0.44)

.20 1,229,823 100.00 1,164,456 100.00
5000 (934,304) (75.97) (873,951) (75.05)
5910 295,519 24.03 290,505 24.95
6000
6100 (95,245) (7.74) (93,026) (7.99)
6200 (121,933) (9.92) (102,518) (8.80)
6300 (50,024) (4.07) (59,575) (5.12)

(267,202) (21.73) (255,119) (21.91)
6900 28,317 2.30 35,386 3.04

7100
7110 1,385 0.11 1,007 0.09
7310 .2 231 0.02 44 0.01
7480 4,442 0.36 7,244 0.62

6,058 0.49 8,295 0.72

7500
7510 (780) (0.06) (257) (0.02)
7521 (2,000) (0.16)     -      -  
7530 (35)     -  (396) (0.03)
7560 .2 (3,532) (0.29) (4,041) (0.35)
7630 ı .6 (2,137) (0.17) (6,146) (0.53)
7650 .2     -      -  (188) (0.02)
7880 (5,005) (0.41) (2,982) (0.26)

(13,489) (1.09) (14,010) (1.21)

7900 20,886 1.70 29,671 2.55
8110 .22 (8,132) (0.66) (6,505) (0.56)
9600 12,754 1.04 23,166 1.99

9601 $27,003 2.20 $23,166 1.99
9602 (14,249) (1.16)     -      -  
9600 $12,754 1.04 $23,166 1.99

9750 ( ) .23
7900 $0.54 $0.77
8110 (0.21) (0.17)
9600 0.33 0.60
9602 0.37     -  
9601 $0.70 $0.60

9850 ( ) .23
7900 $0.54 $0.77
8110 (0.21) (0.17)
9600 0.33 0.60
9602 0.36     -  
9601 $0.69 $0.6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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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第四章 董事及監察人 第四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配合審計委

員會設立修

訂 

第十五

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七人，監察人

二~三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

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任，連選

得連任，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合計

持股比例，依證券主管機關之規

定。本公司得為董事及監察人於

任期內就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

負之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

險。 

本公司設董事五~七人，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前述董事名額

中，獨立董事人數不得少於 3 人且

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全體

董事合計持股比例，依證券主管機

關之規定。 本公司得為董事於任

期內就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

賠償責任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配合公司治

理刪除監察

人制度改設

立審計委修

訂，並同時

配合第十五

條之一修訂

並入獨立董

事名額之規

定 

第十五

條之一 

本公司上述董事名額中，獨立董

事人數不得少於 2人，且不得少

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採候選人

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立董事

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獨立

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

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辦理。 

董事選舉採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

條之一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

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獨立

董事與非獨立董事應一併進行選

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有關獨

立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

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辦理。 

將原條文獨

立董事規定

並入第十五

條內容;另

配合公司治

理修訂董事

選舉提名方

式 

第十五

條之二 

董事、監察人選舉方法採單記名

累積投票法，本選舉方法若有修

正之必要時，除應依公司法第

172條等規定辦理外，並應於召

集事由中列明該方法之修正對

照表。 

董事之選舉方法採單記名累積投

票法，本選舉方法若有修正之必要

時，除應依公司法第 172 條等規定

辦理外，並應於召集事由中列明該

方法之修正對照表。 

配合公司治

理刪除監察

人制度改設

審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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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第十五條之

三(新增) 

- 本公司依據證券交易法第

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

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應由

全體獨立董事組成，審計

委員會或審計委員會之成

員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

交易法暨其他法令規定監

察人之職權。 

配合公司治

理規定增設

審計委員會 

第十八條 除每屆新當選之第一次董事

會，由所得選票最多之董事召

集之，其後之董事會應由董事

長召集之，董事會之召集應載

明會議日期、地點及議程，至

少於開會七日前通知各董事及

監察人，但有緊急情事時，隨

時舉行之。本公司董事會之召

集得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傳真

方式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 

除每屆新當選之第一次董

事會，由所得選票最多之

董事召集之，其後之董事

會應由董事長召集之，董

事會之召集應載明會議日

期、地點及議程，至少於

開會七日前通知各董事，

但有緊急情事時，隨時舉

行之。本公司董事會之召

集得以書面、電子郵件或

傳真方式通知各董事。 

配合公司治

理刪除監察

人制度改設

審計委員會 

第二十一條 全體董事、監察人之報酬，授

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

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

酌同業通常之水準議定之。 

全體董事之報酬，授權董

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

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

並參酌同業通常之水準議

定之。 

配合公司治

理刪除監察

人制度改設

審計委員會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於會計年度終了，董事

會應編造下列表冊，於股東常

會開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

核，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

案。 

本公司於會計年度終了，

董事會應編造下列表冊，

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

交審計委員會查核，提交

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

之議案。 

配合公司治

理刪除監察

人制度改設

審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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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六條：本章程訂立於中

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二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

年十二月十七日第二次修訂於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八月二十二

日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

五年六月三十日第四次修訂於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五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

年六月二十六日第六次修訂於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

四日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

十七年六月六日第八次修訂於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日第

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

六月四日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

國一○一年六月六日 

 

第二十六條：本章程訂立於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

二日，中間歷經十次修訂，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增加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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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1 為使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
證作業有所遵循，並配合證券
交易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
特定本作業程序，未盡事宜
者，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以維護本公司權益。 

 

為使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
保證作業有所遵循，並配合證
券交易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三十六條之一規定，特定本作
業程序，未盡事宜者，依相關
法令之規定辦理，以維護本公
司權益。 

 

配合法令

規定 

3.3 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或

共同起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

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 

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

資公司背書保證者，不受前二項

規定之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公開發行
公司直接出資或透過持有表
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出 
資。  

 

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

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約規定

互保，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

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

被投資公司背書保證，或同業

間依消費者保護法規範從事

預售屋銷售合約之履約保證

連帶擔保者，不受前二項規定

之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公開發行

公司直接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出資。  

配合法令

規定 

11.1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

各監察人及報請股東會同意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

後，送審計委員會及報請股東

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配合審計

委員會設

立修訂 

11.2 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記錄或

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

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

論，修正時亦同。 

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記錄

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

異議併送審計委員會及提報

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配合審計

委員會設

立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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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5.1.4 改選董事、監察人、變更

章程、公司解散、合併、

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五條第一項各款、證券交

易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

四十三條之六之事項應在

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

臨時動議提出。 

改選董事、變更章程、公司解

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證券

交易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

十三條之六之事項應在召集

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

提出。 

配合審計委

員會設立修

訂 

5.4.4 (新增)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

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

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

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

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

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 

配合法令規

定 

5.5.1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

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

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

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

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

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

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

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

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

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

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

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

代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

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

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

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

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

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

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

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

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

事互推一人代理之。前項主席

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代理

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

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常務

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

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配合法令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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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5.6 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

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

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

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

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

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連續不

間斷錄音及錄影。前項影音資

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

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

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

止。 

配合法令

規定 

5.11.6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

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

具有股東身分。計票應於股東

會場內公開為之，表決之結

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紀錄。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

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

之，且應於計票完成後，當場

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

數，並作成紀錄。 

配合法令

規定 

5.12.1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

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

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

結果。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

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

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

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

數。 

 

配合審計

委員會成

立及法令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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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3.3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

產，應將資料，提交董事

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

始得為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

不動產，應將資料，提

交董事會通過及審計

委員會承認後，始得為

之。 

配合審計委員會

設立修訂 

7.1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

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

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

通過後送審計委員會

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配合審計委員會

設立修訂 

7.2 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記

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

應將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

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

時亦同。 

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

有記錄或書面聲明

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

併送審計委員會及提

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

亦同。 

配合審計委員會

設立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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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監事選舉辦法修訂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1.  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

事、監察人，爰依「上市上

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

十一條及第四十三條規定訂

定本程序。 

 

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

董事，爰依「上市上櫃公

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

一條及第四十三條規定訂

定本程序。 

 

配合審計委員

會設立修訂 

2.1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

悉依本辦法規定辦 

理之。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悉依本

辦法規定辦理之。 

配合審計委員

會設立修訂 

5.1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

於股東會行之。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於股東

會行之。 

配合審計委員

會設立修訂 

5.2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

舉，均採用單記名累積投票

法，選舉人之記名得以股東

戶號代之。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均 

採用單記名累積投票法，

選舉人之記名得以股東戶

號代之。 

配合審計委員

會設立修訂 

5.3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

舉，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

事或監察人數相同之選舉

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

選舉人數。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每一

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

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

舉一人或分配選舉人數。 

配合審計委員

會設立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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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5.4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依本公

司章程規定之名額，由所得選

舉權較多者，分別當選為董事

或監察人。如同時當選為董事

或監察人者，應自行決定充任

董事或監察人，其缺額由原選

次多數之被選舉人遞充。前項

選舉如有二人或二人以上所

得權數相同而超過本公司章

程規定之名額時，由所得權數

相同者抽籤決定之，未出席者

由主席代為抽籤。 

本公司董事依本公司

章程規定之名額，由所

得選舉權較多者，當選

為董事。前項選舉如有

二人或二人以上所得

權數相同而超過本公

司章程規定之名額

時，由所得權數相同者

抽籤決定之，未出席者

由主席代為抽籤。 

配合審計委員

會設立修訂 

5.10 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分別設

置投票箱，經分別投票後，由

監票員拆啟票箱驗票並交計

票員計票。 

董事之選舉應設置投

票箱，經投票後，由監

票員拆啟票箱驗票並

交計票員計票。 

配合審計委員

會設立修訂 

 

 

 

 

 

 

 

 

 

 

 

 

 

 

 

 

 

 

 

 

 

 

33



 

 

附錄十 

 

矽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任董事兼任其他公司職務明細表 

 

職稱 姓名 其他公司重要職務 

董事 游素冠 ASPIRE ASIA INC.董事 

矽瑪企業(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ASPIRE ELECTRONICS CORP.董事 

無錫光雲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葳統科技(深圳) 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劉定宇 無錫光雲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鈺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易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獨立董事 吳鴻祺 倍微科技公司監察人 

奕力科技公司獨立董事 

獨立董事 呂谷清 融程電訊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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